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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一题：电子储值支付服务 

2015 年 12月 9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钟树根议员的提问和署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最近本港一间提供电子储值支付服务（俗称「电子钱包服务」）

的公司与某间连锁超级市场合作进行推广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市民下

载有关的手机应用程式，并登记使用其服务。该公司声称可代市民把款项

转交公用事业机构以缴付电力、煤气和电讯等费用，但有关的机构却发表

声明，表明没有与该公司有任何代收费用的协议。就电子储值支付服务，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已在上月十三日生效的《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订明，

除非获豁免，任何发行人如未有获发牌照而发行或营运储值支付工具，即

属违法，但该规定设有一年过渡期，当局有否评估不法分子在过渡期内以

提供电子储值支付服务为名进行欺诈的风险；若有评估，详情为何，以及

有何应对措施； 

 

（二）当局有否统计在过去五年，每年（i）全港有多少间经营电子储值

支付服务的公司，以及（ii）接获涉及该类服务的投诉宗数（按投诉性质

列出分项数字）；及 

 

（三）鉴于使用电子储值支付服务的市民日增，当局有否计划加强宣传工

作，教育市民如何选择及安全地使用该类服务；如有，详情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条例）下的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

支付系统监管制度已于今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效。在条例下，香港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获赋权实施多用途储值支付工具的强制发牌制度，及处理相

关的监管和执法工作。现有的储值支付工具发行人或新的市场营运者将有

一年时间向金管局申请牌照。在一年申请期结束后（即由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十三日起），除非获豁免，任何发行人如未有获发牌照而发行或营运储

值支付工具，即属违法。 

 

  根据《盗窃罪条例》，欺诈及讹骗行为属刑事罪行。如市民发现任何

欺诈行为，应立即报警，以便警方跟进。 

 

（二）金管局没有备存过去五年在本港经营电子储值支付服务的公司，及

相关的投诉的分项统计数字。 

 

（三）无论任何时候，市民在使用储值支付工具时，应先清楚了解有关储

值支付工具的性质、服务内容、收费、储值金额的赎回安排、处理交易投

诉的安排等合约条款，并小心作出选择。金管局已陆续推出公众教育计划，

包括透过新闻发布、电视宣传短片、电台宣传声带、海报及小册子等，加

强公众对使用这类支付产品或服务的认知，及金管局所实施的新监管制度

的了解。 

 

 

完 


